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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

枣科职院办〔2024〕38 号

关于实行学校食品安全委员会制度的通知

各处室、各二级学院、工程技师学院、职教中心学校：

为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，根据《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枣

庄市教育局关于推行学校食品安全委员会制度的通知》要求，现

将学校食品安全委员会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学校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

主 任：闵祥寨

常务副主任：赵曰国

副 主 任：张宏涛

成 员：孟海娅 沈 超 赵东泉 吕继冉 黄 平

满孝恩 王召海 王 浩 陈春兰 王凤堂

赵忠豪 高明月

二、学校食品安全委员会职责

确保食品从采购、储存、加工到供应的每一个环节都符合安

全标准，及时发现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，制定和完善食品安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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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制度，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，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，组织食

品安全培训和考核，提升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。

三、学校食品安全委员会主要工作

（一）加强制度建设。根据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教育、卫

健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要求，制定学校餐厅的管理办法和制度，确

保餐厅运营符合规范。

（二）开展食品安全自查。负责督促学校餐厅贯彻、落实经

学校审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，并开展自查，确保餐厅管理

有序进行。协调解决师生、学校和餐厅之间的矛盾和纠纷，维护

各方面的合法权益。同时，监督饭菜质量、安全等情况。抓好餐

厅的饮食安全、环境卫生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以及其他安全工作，

严防食物中毒和其他意外事故的发生，保障师生饮食安全。

（三）组织意见收集反馈。制定和完善学校营养计划，收集

和反映教师和学生对餐厅及餐食的意见和建议，参与制定营养食

谱，解决相关问题，起到“桥梁”和“纽带”作用。每月组织对

食品安全情况进行问卷调查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教育。组织食品安全培训和考核，提升师生

及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。提倡勤俭节约、合理饮食理念，制

止餐饮浪费，尊重劳动成果，弘扬健康的饮食文化。

联系人：总务基建处 孟海娅 13863240706

2024 年 9 月 25 日

送：学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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